
原吿諾基亞公司訴被吿上海華勤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侵害

發明專利權糾紛一案在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 宣 判 !!

法院 認爲原吿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要保護的裝 置包含功 能 性 限

定的技術特徵!但説明書沒有對裝置本身如何配置的具體實施

方式進行充分公開!從而認定此純功能性限定的裝置保護範圍

不清楚!無法判定侵權成立!從而駁回了原吿的全部訴訟請求"

近期!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也以類似的理由維持了一審判決 ""

#功能性限定$本就是受到行業內長期關注的熱點話題!上

述案例又涉及了特定的技術領域和權利要求撰寫形式!即涉及

計算 機程序的發明專利中使用#功能性限定$的 裝置權利要 求

的解釋方式% 因此!本案判決的觀點一經公佈!即在業內引發了

新一輪有關功能性限定的學術和實務上的激烈討論" 本文從上

述案例入手!就涉及計算機程序的權利要 求的撰寫形式&審 查

實踐&司法保護等方面 的情况進行了探討!在分析國外有 關 案

例的基礎上! 重點討論了涉及計算機程序的權利要求的清楚&

説明書支持及充分公開等問題!並嘗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"

涉及計算機程序的權利要求撰寫形式

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!對於現有技術的改進之處可能在

於對外部或內部對象的處理&控制的流程&方法等方面!而不在

於對 硬件結構的改變! 與其他領域的發明相比 有一 定 的 特 殊

性" 因此!’審查指南(在其第二部分第九章對此類發明的權利

要求的撰 寫方式作出了一些特別規定)!涉及計算機 程序的 發

明專利申請的權利要求可以寫成一種方法權利要求"也可以寫

成一種産品權利要求" 即實現該方法的裝置#"!這種裝置權利

要求中的各組成部分應當理解 爲實現該程序流程各 步 驟 或 該

方法各步驟所必須建立的功能模塊"由這樣一組功能模塊限定

的裝置權利要求應 當理解爲主要通過説明書記載 的 計 算 機 程

序實現該解決方案的功能模塊構架"而不應當理解爲主要通過

硬件方式實現該解決方案的實體裝置% $

雖然對現有技術的改進僅僅在於軟件流程方面!但就保護

主題而言!往往希望對軟 硬結合的固件進行保護!而 不 限 於 方

法主題% 對於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而言!由於實際執行專利

方法的人往往是下游用戶!甚至可能是終端消費者!專 利 權 人

通常並不希望向他們主張權利!終端消費者更可能因其非出於

生産經營目的而不構成侵權% 例如!前述案例中!實際執行專利

方法的是購買手機的消費者!不符合生産 經營目的*而 作 爲 手

機製造商的被吿又沒有直接執行專利方法!專利權人也無法對

其行使權利% 類似的情况在計算機& 通信等領域十分普遍!因

此!通過産品權利要求將執行該方法的裝置納入權利要求的保

護 範圍!進而向此類裝置的生産者和銷售者 主張權利!就 成 爲

了專利權人的切實需要% 這樣的裝置權利要求的核心即在於!

將對 現有技術的方法&流程做出改進的發明創 造!以産 品 的 形

式加以保護!從而避免了僅採用方法權利要求時在權利保護方

面的固有不足%

爲了加入産品裝置爲主題的權利要 求!根 據 上 述’審 查 指

南(第二部分第九章的規定!在長期以來的申請實務中!有相當

數量的 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權利要求採取了 這 樣 的 撰 寫 方

法!即在保護方法&流程的同 時!也加入與方法&流程的各 個 步

驟一一對 應的裝置權利要求!希望將執行該方法&流 程 的 裝 置

納入保護範圍% 甚至於!如果此類專利申請中的産品權利要求

沒有按照與方法的各個步驟一一對應的方式進行撰寫!審查員

通常會要求申請人按照’審查 指南(的特別規定進行 相 應 修 改

!"#$%&’()*+,-
./012345(6-

中國專利代理!香港"有限公司訴訟團隊

專題文章 ’中國專利與商標( !"!# 年第 " 期!



才可獲得授權!其他的撰寫方式都面臨着被駁回的風險"

在前述的諾基亞案中!涉案專利恰恰採用了上述的撰寫方

法" 其獲授權的權利要求 ! 爲#一種用於在其中存在若干數據

傳送方 法用於選擇的電信系統中選擇數據傳送 方法 的 方 法$!

該方法包括了#確定待傳送的 消息$%&檢查特性信息$及&選 擇

數據傳送方法$三個步驟’ 另一項獨立權利要求 " 爲&一種終端

設備$!並且限定了組成該設備的各個裝置分別&被配置$爲&確

定待傳送的消息$%&檢查特性信息$%&選擇數據傳送方法$"

其中!權利要求 ! 要求保護一種方法!而權利要求 " 即是

與該方法的各個步驟一一對應的裝置權利要求!這種撰寫方式

正是(審查指南)的前述章節所明確規定的* 從該專利的審查歷

史來看!審查員在實質審查的過程中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撰

寫方法!不認爲違反(專利法)#" 條第 $ 款+第 % 款 或(實 施 細

則)第 #& 條第 ’ 款有關公開充分%説明書支持或權利要求書清

楚等方面的規定"

功能性限定權利要求的解釋

權利要求的解釋是確定其保護範圍的必要步驟!在本文案

例中! 法院認爲涉案專利 中産品權利要求的保護 範 圍 不 能 確

定!並以此爲由駁回了原吿的全部訴訟請求" 這似乎意味着法

院認爲該産品權利要求存在不清楚的問題" 在此!有必要對如

何解釋此類權利要求的方式進行簡要梳理"

(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

干問題的解釋),法釋-(&&).(* 號!以下簡稱(司法解釋)/第四

條規定0&對於權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術特徵!人

民法院應當結合説明書和附圖描述的該 功能或者效 果 的 具 體

實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實施方式!確定該技術特徵的內容* $

而(審查指南)第二部分第二章 $+(+! 規 定0"對 於 權 利 要

求中所包含的功能性限定的技術特徵!應當理解爲覆蓋了所有

能夠實現所述功能的實施方式#$

雖然(審查指南)也明確了功能性限定應該得到説明書的

支持!並且將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不能理解的替代方式排除在

保護範圍之外* 但是!與(審查指南)所採取的&覆蓋所有$的解

釋方式不同!(司法解釋)中採取了&説明書公開的具體實施方

式加等同$的方式 $ 來確定功能性限定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*

如(審查指南)第二部分第九章所規定的!涉及計算機程序

的發明專利中!在産品權利要求與方法權利要求一一對應撰寫

時!在審查程序中不要求説明書公開産品的硬件結構* 此時!在

法院審理侵權案件時!若要求説明書公開的硬件結構視爲産品

的具體實施方式並將其作爲確定保護範圍的依據!那麼按照審

查機關指引的方式撰寫的權利要求!因爲司法機關採取了不同

的解釋方式而面臨無法行使的窘境!這將導致大量的旣有專利

有名無實!也使今後的專利申請人無所適從*

關於説明書支持和公開充分的問題!首先要明確對專利有

效性的實質審查超出了法院對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審理範圍!

應 該通過無效宣吿程序解決! 在專利權未被 宣吿 無 效 的 情 况

下!法院應作有效推定* 不過!按照上述(司法解釋)的規定!説

明書公開的內容和權利要求保護範圍的確定之間!又有着密切

的聯繫!所以本文將一併做出討論*

有關此類發明的侵權案例在國內尙鮮少發生!因此本文試

從國外案例展開對這一問題的思考*

前述(司法解釋)採取了與(美國專利法)!!( 條,,/同 樣的

立場! 該條規定0&對於一項組合的權利要求的一項特徵來説!

其可以撰寫爲實現特定功能的裝置或步驟!而不必描述實現該

功能的結構%材料或者動作$ 該種權利要求被解釋爲覆蓋了説

明書中記載的相應結構%材料或動作及其等同$* 可見!在美國

的此類專利侵權訴訟中!確定説明書公開的內容是確定權利要

求保護範圍的前提!並 且!由於美國專利侵權訴訟的受 訴 法 院

同時負責審理專利有效性的問題!權利要求是否符合清楚性規

定也是法院判決所討論的一個重點問題*

根據以下介紹的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,-./-/的兩個案

例所確立的規則! 在涉及計算機 程序的功能性 限 定 權 利 要 求

中!無論本領 域技術人員能否實現!特定結構的公開都 是 必 須

的!但是公開的內容可以是一種算 法!而不必是物理上 的 有 形

實體* 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會依據 **( 條,,/被限定在公開的

算法及其等同物的範圍內*

在 012 一案 % 中! 對於涉及計算機程序的權利要求中的

功能性限定特徵!-./- 認爲説明書公開了足夠的&結構$!即執

行特定算法的通用計算機!從而足以確定功能性限定的保護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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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!" #$%&’ 案説明書

附圖()!(

圍! 該案中"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 ! 爲#一種遊 戲設備!包括"

##用 於 分 派 多 個 數 字 代 表 所 述 轉 輪 的 所 述 角 位 置 的 裝 置 !

## 用 於 從 所 述 分 派 的 多 個 數 字 中 隨 機 選 中 一 個 的 裝 置

##$"*+,* 認 定 説 明 書 公 開 的 對 應 結 構 是 被 編 程 以 執 行 具

體分派的微處理器"及被編程以生成隨機數的微處理器% 該院

在判決書中説到"&一個被編程來執行一種算法的通用計算機"

或微處理器"創造了一個 新的機器"因爲一旦被編程而根 據 程

序軟件的指令執行具體的功能"一個通用計算機事實上就變成

了專用的計算機$"&在其所公開的結構是被編程來執行一種算

法的計算機或微處理器的功能性限定權項中"公開的結構不是

通用計算機"而是被編程來執行所公開算法的專用計算機$%

在 +-./%01-2% 一案 3 中"*+,* 解釋説 !!4 條’5(所要求的

公開" 是爲了 將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限定在特定結 構 的 範 圍

內"從而避免純功能性的權利要求"這里要求的#公開$與本領

域 技 術 人 員 能 否 實 現 的#公 開 充 分$是 兩 個 問 題"因 此 !!4 條

’5( 所要求的公開並不依賴於本領域技術人員的能力% 也就是

説"即使本領域技術人員可以知曉如何實現權利要求中限定的

功能"!!4 條’5(所要求的結構上的公開仍屬必要"並且該判決

認定涉案專利中的附圖和表格都不構成對算法的公開%

公開內容是否滿足法律要求的判斷

如前所述"根據美國的專利侵權案例"涉及計算機程序的

功能性限定權利要 求 中"滿 足 !!4 條’5(所 做 的 公 開 可 以 是 一

種算法% 那麽什麽程度的公開會被認爲滿足該條規定"什麽程

度的公開會被認爲不 合格" 而算法又該以什麽 形 式 加 以 表 達

呢)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"下文中再引入一系列 *+,* 的案例%

在前面提到的 +-./%01-2% 一案中" 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 !

包括有技術特徵#被配置爲控制顯示裝置上所顯示的圖像的遊

戲控制裝置$" 針對該技術特徵" 説明書中沒有公開任何的算

法"也沒有提供流程圖% 專利權人曾辯稱説明書中公開的#具有

適當編程的基於標準微處理器的遊戲機$已經構成了足夠的結

構公開"並援引了 60//&’ 案"主張具體的算法不必公開%

在 60//&’ 一案 7 中"系爭權項包括特徵#用於根據所 述測

量値重構位於所述表面的體積元素的當前分布的裝置$" 説明

書描述了 #重構單元 !! 根據同一時刻多個像素上每次的磁通

量密度測量値在單獨的三維像素 "# 上重構 外 加 電 流 的 密 度$

已知的算法可以被用於這一目的$ 測量點 $% 上的磁通量密度

& 的測量値與三維像素 "# 上的電流密度 ’ 的關係可以 用矩陣

按照 (#)*!+,-,.* 方程來描述"(/0" 123$ 8% *+,* 最終認定"涉

案專利的説明書公開了數據輸入*數學運算*數據輸出等步驟"

並説明已知的算法可以用於求解本領域公知的方程"考慮到該

案的特殊事實"雖然專利説明書沒有公開 具體的算法"但 是 已

經滿足了 !!4 條’5(的要求%

然而" 在 +-./%01-2% 案中"*+,* 並未適用 60//&’ 案的結

論% *+,* 分析認爲"60//&’ 案的專利中給出了非常詳細的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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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!" #$$%&’ 案説明

書附圖 ()

於功能如何實現的信息! 且該案只在狹義上使用了 "算法#一

詞!僅指一種基本的數學運算!而不是某一功能的實現步驟$ 專

利權人要求適用 *$++’& 案判例的主張被 ,-., 拒絶! 該院判

定!對於計算機編程實現的功能性限 定!雖然代碼或非常 詳 細

的説明並非必要!但是算法的公開是必須的$

/01’& 一案 2 中!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3 爲"一種在系統 內存

控制器和外部裝置之間的接口!所述 接口包括"適用於以 至 少

兩個速率之一向所述外部裝置有選擇地直接寫入數據的部件#

以及適用於確定哪些數據可以被直 接寫入到所述外 部 設 備 的

選擇裝置!$$%!專利説明書中包括有 4 幅圖表&45 幅信號圖

及其詳細説明$ 例如!説明書描述到"圖 6!36 表現了 .7 處理

正常完成$ 但是!78.9 在時鐘 : 上被 -#; 控制器主張!阻止

了核心邏輯在時鐘 < 或以後啓動新的處理$ 此時!核心邏輯不

進行快速背靠背處理! 並且如果 78.9 在時鐘 < 上沒有被解

除!核心邏輯會在時鐘 2 上主張 .=->?9% @ 等內容’見圖 3($

,-., 認定其公開的)核心邏輯%構成了滿足 33! 條’A(的

結構!雖然有關如何修改核心邏輯的電路 沒有被公開!但 不 能

僅以這一原因就認爲權利要求不清楚$ 判決重申!説明書公開

的 結構是否適當!應該從本領域技術人員的 角度去考慮!並 進

一步解釋説涉案發明的 創新之處在於執行數據寫入 方 法 的 信

號協議!而不是具體的電路!規避設計可以選用不同的協議!而

不能通過簡單地改變電路卻仍然執行相同的協議而實現$

作爲上述兩個案例的對照!,-., 在 #$$%&’ 和 8’0B 兩案

3CD (( 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$

#$$%&’ 案中!涉案專利包括技術特徵"用於將所述介紹傳

輸到多個媒體場所中選中的一個媒體場所的裝置%$ 專利權人

援引了説明書 的一些內容!比如"本發明允許銷售商在他 們 的

電腦上創建介紹!這些介紹被自動傳輸以便在多個傳統和電子

媒體網絡上被發佈和觀看% (!$但是法院認爲説明書中最多只是

公開了"傳輸功能背後的結構是一種計算機傳輸程序%!但是沒

有公開算法$ 專利權人 認爲説明書附圖中也公 開 了 足 夠 的 結

構!如圖 !!但是圖中公開的僅僅是一些模塊的連接關係!法院

認定這些連接關係也沒有公開軟件如何執行傳輸功能$

該案中!法院重申!對於專用計算機執行的功能性限定!説

明書必須公開執行該功能的算法$ 而涉案專利的説明書只是公

開了軟件自動傳輸!但是沒有解釋如何執行這一傳輸功能$ 並

且!雖然説明書中有硬件連接結構!但是沒有公開算法!法院因

此認定該權利要求因不清楚而無效$ 同時!法院也重申了!在權

利要求清楚的問題上!不能僅僅因爲本領域技術人員有能力設

計出執行該方法的裝置!就不提供對結構的具體説明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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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 案中!涉案專利含技術特徵"用於根據一天中的時間

與駕駛員或操作者的生理規律的關係來衡量操作模式!以及用

於從衡量的模型中導出駕駛員或操作者 睡意條件及 生 成 由 此

決定的輸出結果的計算裝置#$ 法院重申!"計算裝置%所需結構

必須是一種算法!是一系列要執行的計算 步驟!並認定説 明 書

表格中公開的參數取値範圍和簡單等式&見圖 %’不構成算法$

在該案中!專利權人及其專家證人主張涉案專利的保護範

圍不應限於説明書表格中給出的簡單等式!而應當覆蓋所有技

術人員認爲合適的(考慮了所給參數的方式$ 這種主張被法院

認爲是將算法的設計留給了技術人員!而恰恰沒有公開用於限

定權項邊界的算法$

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!在功能性限定權利要求中!對於

通過計算機編程實現的功能而言! 説明書中需要公開算法!即

具體實現該功能的計算步驟!使得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可以得

到限定!從而避免純功能性的權利要求$ 硬件結構和數學公式

的公開不是此類專利所必須的!僅有硬件結構上的公開也並不

能滿足對結構公開的要求$ 這里値得注意的是!對於此類專利!

硬件結構上的公開旣非必要!也非充分$

關於實務中解決辦法的討論

在 實 務 中!首 先 要 解 決 的 問 題 是!應 該 如 何 理 解)審 查 指

南*第二部分第九章中關於方法的執行裝置權利要求的特殊規

定$

從)審查指南*的內部關係上看!説明書的一般撰寫方法規

定在第二部分第二章!其中的 %&’&(+以 説 明 書 爲 依 據%一 節 中

規定,"通常!對産品權利要求來 説!應當儘量避免使用功能 或

者效果特徵來限定發明# 只有在某一技術特徵無法用結構特徵

來限定!或者技術特徵用結構特徵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徵

來限定更爲恰當!而且該功能或者效果能通過説明書中規定的

實驗或者操作或者所屬技術領域的慣 用手段直接 和 肯 定 地 驗

證的情况下!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徵來限定發明才可能是允許

的$ %

並且!該節明確指出了+純功能性的 權 利 要 求 得 不 到 説 明

書的支持!因而也是不允許的%$ 所謂+純功能性%的權利要求!

就是+僅記載 了發明要達到的目的或産生的效果!完全 沒 有 記

載爲達到這種目的或效果所採用的技術方案的權利要求%(%$

而第二部分第九章對涉及計算 機 程 序 的 發 明 做 出 了 一 些

特殊規定!其中明確+涉及 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專利申請 的 權 利

要求可以寫成一種方法權利要求!也可以寫成一種産品權利要

求!即實現該方法的裝置%$ 從第九章上述規定的字面上看!+實

現該方法的裝置%這一撰寫方法使用功能&即+實現該方法%’來

對裝置進行限制!符合第 二章中關於功能性限定的規定!兩 者

本身並沒有衝突!第九章只是在第二章的基礎上對涉及計算機

程序的發明權利要求的撰寫方式做出了進一步規定!允許直接

使 用功能性限定!而不必適用第二章規定的 前提條件!或 者 説

視爲該前提條件已經達到$

另一方面!第二部分第九章規定了,+由這樣一組功能模塊

限定的裝置權利要求應當 理解爲主要通過説明書 記 載 的 計 算

機程序實現該解決方案的功能模塊構架!而不應當理解爲主要

通過硬件方式實現該解決方案的實體裝置%$ 該段規定明確了

此類權利要求的保護客體是+功能模塊構架%而非+實體裝置%!

但是在權項解釋方式上仍存有爭議 ()* (+!對於此類權利要求!究

竟應適用第二章中+覆蓋所有%的解釋方式!還是採取類似於美

國法的限定性解釋!莫衷一是$

在這樣的撰寫方式下!説明書通常並不會公開有關裝置的

硬件結構!那麼此時的裝置權利要求是否構成了一種不被允許

的+純功能性%權利要求呢- 在特定技術領域中!答案可能並非

如此$ 第九章是對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專利的特別規定!而

計算機程序的執行裝置當然就是計算機!計算機的結構是公知

圖 %& !"#$ 案説明書表 (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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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並不需要再作多餘地公開!執行一種程 序的計算機和 執 行

另一種程序的計算機在硬件結構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!這也就

是美國判例中"通用計算機 ! 特定算法!專用計算機#的邏輯$

因此!對於此類權利要求而 言!不應當要求其説明書中對 硬 件

結構做具體地公開!而應該將公開的內容限定在方法%流程上!

也就是説!只要&方法#是清楚的%公開充分的!那麽&執行該方

法的裝置#便是清楚的%公開充分的$

爲了解決目前實務中出現的問題!有必要將審查機關與司

法機關對於此類權利要 求的解釋方式統一起來! 那 麼 就 要 在

&説明 書公開的具體實施方式加等同#與&覆蓋所 有#這兩種解

釋方式中做出選擇! 同時必須考慮到具體技術領域的特點!無

論如何不應將硬件結構上的公開視爲必要$ 本文嘗試提出如下

的解決辦法’

"# 總體上採用(司法解釋)中"説 明 書 公 開 的 具 體 實 施 方

式加等同*的解釋方法!但針對計 算機程序相關的發明作 出 特

殊規定$

(司法解釋)與(美國 專 利 法)""$ 條+%,的 規 定 類 似!但 是

在適用時應該注意區分不同的技術領域!對有關公開內容的要

求作相應地調整$ 目前的(司法解釋)只是要求説明書有&具體

實施方式*!而(美國專利法)""$ 條+%,則要求説明書 公開一定

的&結構*!雖然&具體實施方式*和&結 構*還有所不同!但是在

具體適用上也可以參考前文分析的美國判例的做法!即在計算

機程序相關的發明中!説明書需要公開的內容應該是一定的算

法%流程!而不是硬件結構$ 在公開程度上!只要該算法%流程有

明確的步驟!可以用於確定權利要求的保 護範圍!就認爲 説 明

書已經對&具體實施方式*作出了公開!而不宜對公開程度的要

求過於嚴苛而要求公開全部源代碼$

作爲一種替換方案!針對計算機程序相關的發明可以作出

一些特殊規定!在特定的權項撰寫方式下允許採用範圍更寬的

字面解釋!由專利申請人視具體情况選擇不同的撰寫方式和對

應的解釋方法$ 作爲參考!美國專利商標局在內部培訓中!針對

計算機程序實施的部件允許特定的撰寫 形式和相應 的 解 釋 方

式$ 具體而言!通過執行程序實施的部件可寫爲&用於--的模

塊*!不視爲功能性限定!從而豁免 ""$ 條+%,的解釋方式$

這種解決辦法雖然不失爲一種可行的方案!也限制了可能

出現的&純功能性*權利要求!但由於説明書 支持%公開充分 等

專利有效性的實質問題並不是法院侵權訴訟的審理範圍!專利

無效宣吿程序和法院訴訟程序的一致性上仍有潜在的問題$

$# 採用(審查指南)中&覆蓋所有*的解釋方法

從政策連貫性的角度看!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專利有一

定的特殊性!(審查指南)也已對其權利要求的撰寫方式作出了

特殊規定!長期以來的專利申請都依此進行$ 如果在司法程序

中採取的解釋方式致使此類專利都無法得到保護!將會使得大

量的專利都形同虛設!其中包含的技術貢獻無法得到應有的回

報!也有違專利權有效推定的原則$ 因此!區別不同的技術領域

對權利要求的解釋方法進行適當地調整是合理可行的$

從實務操作的便利性上看!如果採取&説 明 書 公 開 的 具 體

實施方式加等同*的解釋方 法!保護範圍的確定將更大 程 度 上

依賴司 法機關的審理!無法確定公開的具體實施 方式時!權 利

要求將被認爲是不清楚的$ 這就必須要在侵權案件的審理中進

一步解決公開內容的確定%等同範圍的確定等問題以便劃定權

利要求的保護範圍! 之後還可能需要就等同侵權 進 行 再 次 判

定!使得訴訟程序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!法 院的審理負 擔 也 將

加重$ 而按照&覆蓋所有*的解釋方式!保護範圍將按照字面理

解!如果字面範圍過寬!權利要求可能無法得到説明書的支持!

而這可以在專利無效宣吿程序中得到解決$

特別是!在國家知識産權局制定的(專 利 侵 權 判 定 標 準 和

假冒專利行爲認定標準指 引+徵求意見稿,)中!也採 取 了 類 似

的&覆蓋所有*的解釋方法 "&$在&雙軌制*的保護模式下!行政機

關與司法機關的立場也確有協調一致的必要$

同時!在專利申請實務中!可以採取 一 種 多 層 次 的 權 項 撰

寫策略!也就是在現有的方法權利要求及對應的裝置權利要求

的基礎上!增加一項主題更爲具體並且能夠在硬件結構上得到

説明書一定程度支持的産品權利要求!從而避免&功能性限定*

可能給權利保護帶來的不確定性$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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